
社员会议组织法

2024 年 6 月 21 日第四届社员会议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24 年 7 月 1 日公布

第一条　为规范语言学社社员会议组织运作，依语言学社纲领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社员会议为语言学社一院制立法机关，负责制定与修改社团法规、修

改社团纲领、裁决社团重大事务、审议并表决各机关提交之重要报告及其他法律规

定之职权。

第三条　社员会议置代表二十四名，其产生方式如下：

（一）依《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产生共十二名定区代表，且各年级之定区

代表不少于三名。

（二）按各政党及无党籍代表于总得票数中之比例，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黑尔

数额分配六名比例代表。比例代表产生之细则，应参考本法第四条之规定。

（三）各年级抽签产生两名不定代表，共六名。

第四条　若政党或无党籍代表未能对其推荐的比例代表人选达成一致，则其分

配应属之席位应视为空缺。

比例代表席位分配，应参照该届社员会议正式就职前所确认之定区代表得票数。

该届社员会议就职后，因代表罢免、辞职等原因造成之得票数比例变动，不影响既

有比例代表席位分配。

第五条　社员会议代表在会议发言与投票之行为，不受追责。任何个人及组织，

均不得阻碍代表履职或强迫代表辞职。

第六条　社员会议代表任期为一年，得连选连任。任期届满前两个月，应完成

新一届代表之产生。

第七条　定区代表、不定代表出缺时，其席位不予递补，而自代表总额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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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代表出缺时，其席位仍归属原分配政党或无党籍代表团，不得转授他党、亦

不得重新分配；该政党或无党籍代表团得依内部程序推举新人选填补之。

第八条　社员会议代表上任三个月内，不得被弹劾或罢免。

第九条　社员会议代表得被弹劾。由三分之二及以上督查委员表决通过对某社

员会议代表之弹劾案，则将弹劾案移交仲裁团审理。仲裁团应在三十日内裁决。裁

决通过者，该代表即刻解职；未通过者，则该代表于三个月内不得再被弹劾。

第十条　定区社员会议代表得被罢免。由定区社员会议代表所属选举区四分之

一及以上选举人联署提出罢免案。经该选举区全体选举人表决，若投票率逾三分之

一，且赞成票多于反对票，则罢免案通过。罢免案未通过，则该代表于三个月内不

得再被罢免。罢免案之细则，以法律定之。

第十一条　社员会议置议长一名，以综理社员会议事务安排、主持会议进程，并

在必要情况下，代表社员会议与其他机关交涉。议长以过半数代表赞成产生，不得

连任。

第十二条　社员会议置副议长二名，日常辅佐议长，得经授权代行部分议长职

权。副议长以过半数代表赞成产生，不得连任。

第十三条　社员会议得提出对议长、副议长之不信任动议。提出不信任动议，须

经四分之一及以上代表联署。若半数及以上代表表决通过，则相关人员应即刻去职。

不信任动议未通过者，一个月内不得再行提出。若联署成立后当事人自行辞职，视

同不信任动议通过。议长、副议长上任后一个月内，不得被提出不信任动议。

第十四条　社员会议由议长召集，每月至少召开二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应提前七日发出，临时会议得缩短为两日。

会议须有二分之一及以上代表出席始得召开。决议以简单多数为原则。涉及纲

领修正案、人事任免案等重大事项，须获三分之二及以上代表之多数赞成。 会议记

录应由书记处记录并付托社团管理委员会档案部保存，保存期不少于三年。

第十五条　社员会议置全体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监督

委员会及法规委员会，并得依需要临时增设其他委员会。临时增设的委员会，应于

设立后六个月内解散。

各委员会委员由社员会议代表依政党比例组成，具体人数与分工由社员会议议

长提案，经会议表决通过。各委员会得就相关事项提出报告或修正案，由全体会议

审议。各委员会之运作，得自行制定规章约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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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社员会议代表不得兼任社团内其他机关公职或校学生会部长级以上

职务。代表不得以职务收受贿赂、谋取私利。

第十七条　本条例由语言学社社员会议三读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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